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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6 第 1 項規定，參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，應對參與人諭知沒

收該財產之判決；認不應沒收者，應諭知不予沒收之判決。惟該條規定之適用，係以第三

人成為參與人為前提。 

2. 又依同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3 項但書規定，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不提出

異議者，法院自無命該第三人參與沒收程序之必要，則該第三人既未參與沒收程序，即非

參與人，法院即使認第三人財產符合沒收之要件，亦不得依上開規定，對該第三人諭知其

財產應予沒收之判決，更無由因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陳明對沒收不表異議，即得於本

案判決內，對已由該第三人取得之物，逕對被告為沒收之宣告。 

3. 由是亦徵，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增訂之「沒收特別程序」，對於第三人財產之沒收，應有

控訴原則之適用，必先經檢察官之聲請，始得由法院依法裁判。 

4. 亦即，在有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3 項但書所定情形，該第三人之財產，如係已由檢

察官聲請沒收者，於法院認符合沒收之要件時，即得依檢察官之聲請，對該第三人所取得

之物為沒收之判決（即相關之沒收判決）；於不符合沒收之要件者，則予以駁回。 

 


